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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

2016 年 5 月 10 日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陆续收到以下

政府补贴： 

序号 项  目 资金到账日 金额（万元） 

1 
外贸稳增长目标考核资金（澄商务[2016]14

号） 
2016.6 60 

2 引智项目资助经费（锡外专[2015]31 号） 2016.6 31.8 

3 
技术改造引导资金（锡经信综合[2016]9 号、

锡财工贸[2016]56 号） 
2016.7 1,000 

4 引智项目资助经费（锡外专[2015]31 号） 2016.7 61.8 

5 
驰名商标、名牌、标准专项资金（澄市监发

[2016]34 号） 
2016.7 17 

6 
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（澄高管

[2016]15 号） 
2016.7 48.66 

7 科技项目专利资助(澄高科技[2015]16 号） 2016.8 18.5 

8 
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苏财工

贸[2016]73 号） 
2016.8 150 

9 
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（苏财工

贸[2016]73 号） 
2016.8 600 

10 其他奖励、补贴等 
2016.5-201

6.8 
347.14 

合  计 2,334.9 

 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    本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---政府补助》的有关规定，上述补贴中

1,688.1万元确定为递延收益，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年限进行确认；其余646.8万



元计入2016年度的营业外收入，确认为当期损益。 

最终账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


